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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強調「悟心成佛」，只講悟心沒有其他，沒有

離開心是禪的特色。禪宗一開始（達摩）是以教觀心；

從經教觀照是非之心。六祖以後依金剛經，就不談一

切的教，也不談所有的事相修為，只講悟心。悟心以

後即成佛，成自在佛。一般說的禪定雖然是靜坐觀心，

但觀的都是「是非之心」，不是「真常心」。真常心不

在坐臥，枯坐是不可能觀到不生不滅的。不生不滅是

在日用當中--吃飯睡覺、行住坐臥、所有的生活都是。

如果一念執著，分別心起，就是「是非心」而不是「真

常心」，所以禪宗只論心不講禪定。 

 

以教觀心禪可分為「世間禪」、「出世間禪」、「出世

間上上禪」三種。世間禪就是「出法攝心」。察照是非

心，想要離開「五蘊」（色、受、想、行、識），離開



煩惱，就是出法攝心。由控制無明心，離開世間心、

塵勞心，然後攝心、觀照心，這就叫「世間禪」，一般

所說的「凡夫禪」、「大乘禪」都屬於這類的禪法。 

 

「出世間禪」就不是攝世間心，它是「滅法攝心」。

「滅法」即是所謂的「涅槃」。它已經在出世間，所以

不講是非善惡，只講心。這個心不是煩惱心；既然已

在出世間就沒有煩惱心，這心是一種法。雖然已經在

出世間，但還是有法可得，小乘沒有得「無生法忍」，

只是入了「有餘涅槃」，所謂的有餘涅槃，就是還有惑，

還有無明惑、塵沙惑、細微惑。 

 

甚麼叫「出世間上上禪」？「上上禪」是用智慧反

觀心性，幾乎已經不言禪定，但還是沒有到悟心成佛。

它祇是非出法、非滅法；不是出法攝心也不是滅法攝

心，是含著這兩者，也就是出世不離世間法。一般說

密宗有點像禪，密宗的禪法近似出世間上上禪，即所

謂的「無上秘密瑜珈」。非這個也非那個，幾近於中道、

中觀。 

 



其實不管禪怎麼分類，一切諸法，不管是世間、出

世間，都沒有離開「名」和「色」。禪宗雖然講「無」，

不過也還是沒有離開色法。禪師不用講話、不告訴你，

但還是用語言行動來告訴你；這就是用色、用名來接

引。當用機鋒，給一個乾屎橛、麻三斤、庭前柏樹子、

參一個「無」字。所以修行要如實觀照的話，就是觀

名色。話一出口，必然有習性，因此就從習性觀照。

學佛不可能完全不靠善知識就可以自然證悟，連釋迦

佛都不能缺乏善知識；在他成佛之前的六師外道，就

是他的善知識。所以要成佛或者明心，不可能離開「名」

和「色」。 

 

說「名」，看起來好像是語言文字，其實是智慧的

心，有智慧才有名。因此要如實觀一切諸法，須從色

相或名來觀。人一旦有無明心就會多想，多想一定是

分別的，只會落在世俗名色，必然執有，因此名色變

成不是名色；變成色、受、想、行、識等五蘊。執這

「五蘊」，就是「我執」；而我執所執的即是「心」，也

就是一般常講的「阿賴耶識」（八識）。阿賴耶識沒有

成就的人，是阿賴耶識，成就者也是阿賴耶識。它只



是能藏所藏；能藏好的名色，也藏不好的名色。 

 

不好的名色就是無明、五蘊、私心妄想，因此不能

證得。如果藏的是好的名色：一切色法、或是出世間

的佛法，就能從上上禪，對這個非一非二、被稱為「心

王」、「阿賴耶識」、「佛性」，用智慧反觀悟入。一般無

明的人也有佛性，只是他的佛性是偏的。他不知佛法，

不明白出世法則，因此沒有辦法以出世間的名色悟

心、攝心，只會落在執著的心，所以是偏的。修行就

是要能觀名色，除了名色，實在沒有其他可以讓人證

悟，因為沒有一法離開名色。 

 

事實上，禪可以講非常之多，但所講的不外乎「心

法」和「色法」。這個心法，都在一般人的日用當中，

但人卻沒有辦法了解。其實佛性都顯現在無明裡面；

在日用中，一點都沒有離開。然而修行者從名色觀五

蘊、六根的時候，若把不好的名色藏進來，便又落入

色、受、想、行、識「五蘊」之中，那怎麼能念佛？

怎麼能專心？這樣是沒有辦法專心的。雖然如此，也

不是要捨棄這些世俗名色，而是要發心了解它們，才



能自渡渡他。 

 

有禪師說，學法的人要發心成就地獄心、餓鬼心、

畜牲心、修羅心和外道心。這些看起來都是不好的，

但是修行者反而要發心與他們同在，才能了解地獄、

修羅、神鬼、外道，才有辦法化渡他們。所以禪學者

幾乎就是菩薩，只有菩薩才可能入塵勞，羅漢屬於聲

聞、緣覺二乘人，大悲心不足，沒有方便智慧行方便。

他還有「法我執」，不會有「方便力」。 

 

曾有弟子問禪師涅槃以後去哪裡？禪師回答他：

「入地獄。」 

「怎麼是下地獄呢？」 

「禪師不下地獄，那誰下？」如果善知識都不願入

地獄說法，都不願入地獄化渡眾生，地藏菩薩就只有

一個，那太少了。因此禪師不下地獄，誰下呢？何況

下地獄會怕嗎？禪師是不會怕的。但是他會不會真的

下地獄，當然不會。「法」會不會下？會！「法」會應

化而下。只有菩薩才能入世間、出世間，入人、非人。

菩薩就像敢死隊一樣，要是有我一定不能成；有我的



心修的都是自己，不能利他。因此修菩薩行，就要發

「無我」的心；發大悲心。所以「菩薩戒」，簡單的說

就是「心戒」。當然菩薩戒很多，只是這些戒都沒有離

開眾生；都是菩薩與眾生的關係，例如對待眾生不能

有太多粗暴心。但它不是「聲聞律」，不像原始佛教的

戒有很多禁制。菩薩法是什麼都行，唯有一個不行—

有起滅的心，就是犯戒。一旦心有起滅，就不是菩薩，

一定落入「聲聞乘」。聲聞法有很多規定，譬如坐姿要

端正，眼睛不能看上只能看下。這些聲聞律是依佛的

教戒制定的，是為了制止世俗的過失才制定這些戒

法，好讓佛弟子修行時不會有作惡的行為。因為一旦

作惡，修行就淪為一種形式而已。 

 

修菩薩行的第一個根本，就是不能著眼在個人，要

以眾生為出發點，個人的起滅已經不重要。佛法談無

我，雖然未入「心」的修行者還是有我，但就是不能

從這個「我」出發。既已經有我，不需要再「執我」，

而是要入一切眾生心。所以大乘菩薩法一定重發心—

發無我的心。能發無我的心就能入所有世間、出世間，

這也是大乘的智慧比小乘高的原因。小乘人只會以自



己為中心，小乘經典都著重在分析、解脫，談的是為

什麼我會起滅、染著、執著、顛倒，然後掉在人間受

苦。因此想要不受苦，就要斷掉它、滅掉它，然後成

就道—涅槃道。大乘剛好相反，「菩提」即是「涅槃」；

涅槃就是菩提。「道」、「涅槃」就在「菩提心」裡面，

所以不需要去哪裡求。因此禪師說，不要往外尋覓佛

法，要自心求佛法，所以不論禪定（涅槃道）。雖然不

著重禪定，但是靜坐還是需要的。大乘的靜坐不一定

要得什麼禪定，而是為了常保持不一不異、不起滅的

心。這種「空無我」，已經具有「般若波羅蜜」，一切

的罪都已除滅，心恆常，不會起滅。 

 

人在未學法之前，當然沒有辦法離開「名」和「利」，

會受世間名利、情想的影響。看看自己的過去，都是

因為痴心多想，才會分別糾纏；分別世間法、出世間

法。雖然如此，為了讓人對分別的次第能清楚，還是

要讓人由（善知識的）語言文字再去分別所有的名利、

情想糾葛，這些無常的心才能滅，「名色法」才能空。

如此一切都在名色法；都在「心法」裡面，不再去探

究什麼無明我執、常常起滅的心。這就是一般所說的：



靜靜地思考、靜靜地思維，思維到不思維，思考到不

思考的東西。參公案也是如此，參這個之前、之後，

然後中間。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都在這一剎那

之間，通通都不可得。 

 

所有的一切都沒有離開「唯識三性」：「依他起性」、

「遍計所執性」和「圓成實性」。依他起性即「前六識」，

遍計所執性是「第七識」（末那識），圓成實性就是「第

八識」（阿賴耶識）。一切會起煩惱或者能入心的，都

從六識來，所以是「依他」。所有的法、名色、世間禪、

出世間禪，甚至出世間的上上禪，不管是多好的法，

不外都是依他，這個「他」不一定指人，也可以是譬

喻山河大地；善知識包括：自然善知識、教授（人）

善知識、明眼（師）善知識。這些都是以依他來攝自

己的心。 

    

 外境、佛法或了悟法性的現象，類似王陽明的「格

物致知」。格物致知是看到物質法則，「格」自己的心

所產生的「理教現象」。這也算是「頓悟」；悟到一切

的法則，都沒有離開外在的物質和我們能見的事物，



在這之間形成迷或悟的現象。這些現象都在人的善惡

心裡面，會迷會悟的就是這個善惡心。善惡心也包含

皈依佛、法、僧（三皈以後是戒定慧），而這些也都在

唯識三性裡面。以佛法僧來說，阿賴耶識就是佛性，

所以「佛」是圓成實性。前六識能接觸法，因此「法」

是依他起性。至於「僧」，第七識能懷疑的就是「僧」。

合和為「僧」，我們對世間、出世間產生懷疑，之後再

歸納為什麼「無明」，為什麼成就，這就是第七識。它

在第六識和第八識之間跳動，一直在恆審思量、懷疑；

懷疑前六識和阿賴耶識。為什麼聽到某一句話以後，

會讓我們快樂或痛苦？那是因為自己原本就有這些名

相，所以一聽到或看到這些語言文字，就從第七識分

別六識。六識來自六根（扶塵根），當我們從六根進來，

第七識就開始恆審思量阿賴耶識（八識）和第六識。

因為末那識（七識）是跳動的—在第六識和第八識（佛

性、心）之間跳躍，才會起遍計所執；包括山河大地、

所有的人、一切的事物，甚至於鬼神，不管是有形還

是無形的都起執著。 

 

    一個人心起執著的時候，什麼都會納進來，甚



至原本沒有的也會想成有。有時候別人不一定是罵

你，可能你也知道他不是在罵你，但還是一樣會生氣。

這就是學法沒有「無我」的心；沒有大悲心。這時候

已經不是學菩薩，可能連聲聞、緣覺都不是，是無明

的人。所以要學法就應該不分別，但人不是機器，即

使機器也還是會分別。因此要真能不分別，就得知一

切法，不單是知，還要用眼睛看，身稍微停下來。出

世間並沒有離開世間，所有世間法，一切的軌則，都

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可以悟道，只怕自己往無

明心看，不能證得。 

 

    「以教觀心」、「悟心成佛」好像是「勝義諦」

（出世間），其實都沒有離開「世俗諦」。如果離開世

俗諦講勝義諦，就不可能聽得懂，聽不懂怎能悟？因

此不是真的不懂，是沒有攝受，又不常常觀心；不能

常常保任在清淨的阿賴耶識（心），因此容易顛倒，執

著名色，所以無法悟道。 

 

    名色本來是空的，然而人有色身的名色（世俗

名色），這個空反而能增長色身名色。越是抽象，越能



帶動有相的色身。如果就你這個色身的有，再給予物

質的有，不給你精神的食糧，你還是會空虛的，所以

物質愈高漲的社會，就愈需要抽象的法則。因此人當

淪於物質的心的時候，就會追求精神（抽象）的需求。

但是為什麼要等到那時候？為什麼不在緣起法，就了

解這個抽象的「識心」，用它來滋養色法？智慧的語言

或佛法，幾乎就像食一樣，能增長人的成就識，也就

是智慧的識。如果不看智慧的識，只看無明的心，即

使讀了三藏十二部也沒有用，學的都是語言文字，只

是覺知而已。覺知是剎那有、剎那沒有，智慧則是剎

那有就不會消失。因為它不只是覺知，是通身都有智

慧，所以不會起滅。如果對所有的名色不會從六根進

來、七識起疑，怎麼會起滅呢？眼、耳、鼻、舌、身

都轉成智慧（大圓鏡智）。這裡就是經由「自證分」證

「證自證分」，離開「無明」入「明」的心，所以不會

只是覺知，只是口說心不行。真有智慧的時候，口不

一定說，心一定在行。無明的凡夫就是沒有辦法知道

智慧的背後、言語的背後、相的背後，就是「心」。 

 

    人就壞在會用六識分別，即使一個娃兒沒受教



育，長大之後還是會分別。人有與生俱來的「俱生我

執」（前習）和成長之後「分別我執」。與生俱來就會

吃飯是「前習」，現在雖聞了佛法，但前習未除，所以

還是有無明的心。報紙曾經登載，有個小孩因為沒有

人照顧，他的奶奶就讓他整天和小狗一起玩，結果他

所有的動作都和狗很像。但是有些小孩就不會有這種

情形，即使和狗兒玩在一起，動作也不會和狗類似。

報上登載的那個小孩是因為因緣福報未具足，雖然得

了人身，之前業的習氣還存在，才會如此。另外在大

陸也有個小孩，什麼都不喜歡吃就只愛吃草，如果把

他看成神經病，但他講話卻又很正常，長得比其他人

還壯，氣力也不小。他的長相雖然不像牛，其實和牛

也差不多了。 

 

    也許有人會說，吃草的牛長得壯壯的，吃葷的

人反而瘦瘦的。人和牛在「六道」中不同道，不能相

互比較。要是能比的話，那麼一起來吃草，就可以像

馬一樣，既跑得快又不用睡覺，也不需要坐著不倒單。

吃草的驢和馬都不需要睡覺，吃飯的人不祇要睡覺，

還會昏沈、掉舉。雖然人和牛馬都同樣有五臟、六腑、



六根，但人俱足六識，牛馬六識未均衡俱足。或許有

人認為，那也只是「識」不同而已，一樣有心、肝、

脾、肺、腎就行了。其實不然，學法當然要吃素，吃

素除了需要慣性之外，還需要配合心識的修行。因為

六識的活動力很雜亂，再加上分別意識，所以人的腎

激素通常比其他動物高。當腎激素上下交流比較順暢

時，腦筋才有可能靈光。腦筋不靈敏，腎臟激素一定

不好。如果腦激素有偏缺的現象，智商也必然偏低。 

 

    以前鄉下的孩子都吃地瓜，雖也長的壯壯的但

營養不均衡，通常腦筋都比較不靈光。只有少數人因

為過去的習性，會努力讀書，因此養分大都激發到腦

部，人也就長得白白瘦瘦的，比其他人更營養不良。

其他的孩子活動量較大，肝的作用增加，反而吃得多，

但是腎激素還是不足，無法上升，等過了腦部成長的

歲數，智商就無法增長。而那些用功讀書的孩子，因

為長期營養不良，上了大學之後，就容易患偏頭痛或

狹心症。如果讀書之後還是不得志、營養不良的話，

很容易英年早逝。 

 



    身體不是不重要，當然也不是太重要，重要的

是心識，但是身體也需要做適當的調理。只打坐修行，

不吃藥也不看病，不是不可以，不過要衡量自己有幾

分能力。如果連「拙火」﹙人身基本之能量聚點﹚都無

法升起，還說只要打坐，感冒沒有關係，既然生不起

拙火如何能驅除感冒？驅除不了感冒，要吃藥又掛

心，不吃藥又沒能力。問題在哪裡？就是「我執」很

重，心一直起起滅滅，看起來又好像自己已經微不足

道。這種情形說得好聽是心地善良，說不好聽就是造

業。雖然坐在那兒，但腦袋一直起伏，以致身體病了，

然後又不觀照也不看醫生，讓自己像文弱書生一樣長

年生病。修行人有時候很容易犯這種錯誤，智慧不高、

情識多、想的也很多。這樣的人必然落在分別，世間

分別，出世間也分別，怎麼能不無明呢？坐了半天還

是個無明人。這種人其實我執最重，自己好像覺得沒

有我執，但是下意識卻生怕世人不曉得他、忘記了他。

想著別人怎麼連看都不看我一眼，我這麼善良，怎麼

都沒有注意到我？這些都是落入情想、分別，也就是

在第六識、第七識起作用。善心如果不是純善，最後

必然變質。純善不講惡也不講善，所以沒有善。愈是



自認為善良的人，惡心、惡想就愈重，有時候身旁的

人還不清楚是怎麼被傷害的。 

 

    有位學僧被師父罵，後來向另一位禪師提起，

那位禪師教他怎麼把話罵回去，他回去之後就照著罵

回去。師父說：這不是你罵的，退下去。照搬著罵，

根本就是禪師罵另一位禪師，不是自己罵的，師父當

然不受，只好教他再去學學怎麼罵。用直接的心罵才

是正罵，就像臨濟在大愚那兒問明白了，回去把大愚

的話向師父轉述。師父說大愚多嘴，下次見到要打他

幾下。臨濟聽了便說不必等到以後，現在就打，於是

就起手打師父，打得師徒都笑呵呵。學法就要有這等

能耐，知道怎麼罵、怎麼打。 

 

    以前有個禪師，弟子問他：如何是修禪行人？

他答：「沙門放火」。再問他：「如何是修善行人？」他

說：「檐枷又帶瑣。」。又問他：「如何是作惡行人？」，

他回答：「修禪入定。」。他的意思不是教人作惡，是

要作「心」。學法也需要「作意」，但作意不是故意，

而是在名相裡有所作，也就是「行法」。作是以身去行



動的意思，例如護持戒、守戒律稱為「作持」。作持也

近似所謂的意識形態。一般的僧團，有「半月半月受」

（半個月的持受），通常在每個月的七日或十五日，把

這半個月的罪做一番懺悔。類似天主教每個禮拜望彌

撒之後，要向神父告解這個禮拜犯的罪，請神原諒。

在修行過程中，通常都有類似的儀式懺悔惡念或惡

行。例如：「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

語意之所出，一切我今皆懺悔。」。自我還是需要懺悔，

但不能執著在懺悔的形式，「心懺」才是真正的「實相

懺悔」。只用語言懺，沒有用心懺，即使懺了一百遍，

還是會有一百零一次的違犯。所以罪由「心」起，還

是必須由心作懺。 

 

    一般人沒有意會到罪是由心生，因此不知用心

懺，只會從語言或身作懺，一直禮拜，其實只從相懺

不但會重複再犯，還會變本加厲。就像小孩子，越會

向父母懺悔，犯的錯就越多。當他做錯事了，為了避

免受罰，會自動向父母認錯，父母看了都會心軟，這

孩子多麼懂事，還會承認自己的行為不對。當父母原

諒他了，他會在背後偷笑，想到自己竟然那麼聰明，



事情一下子就解決了。不要以為他還是個孩子，小孩

子已經開始無明，講過的話不會算數。一個人無明的

時候也是如此，上一分鐘才懺悔，下一分鐘就忘記了，

語言畢竟空，非常地無常。所以菩薩需要有慈悲心，

不怕纏、不怕被纏，因此只有「無我」才能忍辱眾生

的無明，不然菩薩會被眾生的無明丟得掉下來。 

 

    在我們的日用當中，也有「圓成實性」；亦即

人成長受教育之後，都會有惻隱之心。人不可能沒有

惻隱之心，不然就不叫做是人；他在這個世界上就像

野獸一樣，不懂得禮貌、人倫、仁義道德。孔子說：「惟

小人與女子難養也。」。但「女子」不是指女人，而是

指「陰謀巧奪的人」，女是當「爾」的意思，「爾人」

未必是女人。小人即所謂名利叼鑽的人。這些當然都

是一般無明的人，一天到晚雜想，很難用「法」養，

也沒有辦法有甘露。 

 

    所以發心修行，是發所有眾生的執著：發鬼神

心、修羅心、外道心；發一切眾生心。大乘行者做觀

想的時候，是觀想所有的眾生。但是沒有去過地獄，



怎麼觀想地獄眾生呢？事實上這些心，包括地獄、鬼

神、修羅、外道心，都在阿賴耶識裡面，所以不會不

能觀想，只可能是沒有持續力或沒有為眾生的心。因

為人有我執，要承認自己有地獄、餓鬼心當然比較困

難。「我執」並不是錯，我執心起滅才是錯。如果真的

一點我執都沒有，是不能修行的。沒有我執的人，怎

麼能聞法、修法，然後證法？所以有我執沒關係，只

要沒有妄想執著顛倒就可以了。這些執迷，都是迷於

外在的萬事萬物，那麼悟的人是悟於內嗎？不是，悟

的人無所悟，無所悟才是真的覺；覺世間、宇宙萬事

萬物都畢竟是空，有只是因緣而有，所有的無常畢竟

是空。 

 

    但是當心識雜亂，一法不能生的時候，要怎麼

捨迷呢？小乘也有「捨離心」。但他不像大乘捨這個

「我」；小乘要斷滅的話，也是要捨。小乘唯識的「俱

舍論」，就是具捨。捨什麼？捨眼、耳、鼻、舌、身、

意，把所有的六根都捨掉，亦即先不承認自己的「識」，

斷自己的六根六識。然而事實上是不可能斷的，他只

是用清淨道硬是捨掉，所以變成斷滅。越是斷滅，我



執就越重，要斷滅必然是覺得這個不好，他不要做。

於是這個不做，那個不做，但事實上能真的不做嗎？

這是不可能的。大乘所謂的「不做」，不是不做事，而

是不做「意想」，也就是做而不做，如此才是真捨。捨

是捨空，大乘「苦空無我」，才是真捨；苦空有我，是

「斷滅相」。 

 

    如果硬是躲避事情，不用智慧的心面對它，終

究有躲不開的時候。智慧的心就是無我的心，沒有我

就沒有面子，沒有掛礙，有面子的人就有掛礙。就像

小時候，大人要你去買東西，如果是買個不起眼的東

西，會嗯嗯唉唉的不想去。要是買個好東西，就願意

做。或者穿好一點的衣服，走在路上都會覺得比較愉

快，要是衣服破舊些就不想上學。或是同學穿布鞋你

穿拖鞋，即使別人不說什麼自己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這就是六識，分別是與生俱來、從小時候就有的，怎

麼可能斷滅？有眼睛就有面子，即使沒有眼睛只有耳

朵，還是有面子；瞎子被罵還是一樣會生氣，因此斷

滅是不可能的。 

 



    面對事情，雖然不能馬上「空境」，但是要按

耐下來，才合大乘的戒律—六波羅蜜：布施、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把所有好的、不好的都布

施出來，包括不好的業也是如此。布施給誰呢？不是

給誰，而是能「空」，不再掛心。必然是先有一個法則，

才會想要布施。因為不好，所以要持戒。有持戒的相，

才能有布施的心，之後就能有持戒的心。真有持戒的

心才能忍辱，有忍的相之後才有精進的心，忍辱精進

持續不斷，這個持續不斷的心就是「相」。所以先「相」

而後「心」，這個「心」就變成「相」。「心」當然是真

正的心，之前的「相」只是一種現象而已。有布施的

相可能沒有真正的心。沒有布施的心就不能持戒，布

施只是給予，但會執著這個給予，那就不是真布施。

不管是「財布施」或「法布施」，若沒有持戒的心只是

「有相」的布施。如果有持戒的心，布施就不會只是

相。最後，沒有禪定就不會有智慧，有智慧一定有禪

定相，這是禪定真正的意義。若能具備這六波羅蜜行，

在行當中已經有智慧。真正的行一定有「心」，「行」

是一種相、是色。真「色」不離「心」，不是真正的色

法，不會有心，所以色、心是不二的。 



 

    雖然色、心不二，但它祇是緣起、性空，若是

忽略了「法相」，就不會有「緣起」；不會有真的和假

的。假布施和真布施之間，必然有「相」存在。所以

一切都沒有離開三心：「依他起性心」、「遍計執性心」、

「圓成實性心」。佛法經常提到三：如「戒、定、慧」

三學、「佛、法、僧」三寶、「貪、瞋、癡」三毒。人

和天（欲界、色界、無色界）也沒有離開三，宇宙法

則都是從「三」而來，智慧也是從「三」出。但三是

緣起，它不是究竟。究竟只有「一乘法」，這一乘只有

「心」，沒有一、二、三。有一、二、三是緣起，當「心」

起滅的時候，一、二到三必然衍生五、六、七、八、

九。事不過「三」，忍到三就忍不住了，真忍只有一沒

有二、三；一即是「無我」，「無我」當然「無人」，也

必然「無相」。法畢竟空，不管是非法、善法、惡法或

不好的相，也都是法。 

 

    若是沒有「人我」，現象也就無從生。所以中

國佛學的特質在「禪」。理學也近於禪，但「格物」所

致的心還是色法的心，不過它已經具有精神的心。物



質是粗的色，畢竟無實，只有精神的色才是真色。先

要有大人之心才能回到赤子之心，所以修行就是要讓

自己有大人的心，才能有真色，如此才不會在物質的

「粗色」起煩惱。 

 

 

 


